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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04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6－02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17号文件核准，上海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0年12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13.87元的发售价格非公开发行

720,980,533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201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000,000.00 万元（人民币9,999,999,992.71元），扣除发行费用计人

民币12,100.00万元，公司截止2010年12月9日，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7,900.00万元（人民币9,878,999,992.71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

德师报(验)字(10)第009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公司支付非公开发行A股的股票登记费人民币

52.21万元；收到银行利息人民币386.46万元；收到由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转交的募集资金冻结期间的利息收入人民币37.20万元，因此截至

2010年12月31日，实际余额为人民币988,271.45万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32,363.28万元（包含

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利息收入人民币45,937.29万

元），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901,845.46万元，其中：2011年全年

实际使用人民币177,073.47万元；2012年全年实际使用人民币99,380.41万

元；2013年全年实际使用人民币170,558.09万元；2014年全年实际使用人民

币161,945.48万元；2015年实际使用人民币47,583.05万元；用于置换2010

年12月31日之前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人民币

245,304.96万元。[本公司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并出

具了德师报(核)字(11)第E0015号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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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

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

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在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开立了专项账户存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的本公司之分

公司、子公司（以下统称为“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单位”）亦开立了专门账

户存储本公司所拨付的募集资金。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人

民币 132,363.28万元，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内容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本公司及各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单位结存于开设在上海汽车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专项账户余额 
7,363.28 

本公司于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定期存款方式

存储之募集资金(注 1) 
125,000.00 

合计 132,363.28  

注 1：为提高募集资金资金收益，本公司将部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储。 

3、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情况 

公司与保荐人、募集资金开户方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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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募集资金人

民币 901,845.46 万元，2015 年度实际使用人民币 47,583.05 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承诺项目 

资金需要 

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2015 年度

实际使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 

1 自主品牌乘用车投资项目 604,710.00   553,100.00  7,924.63   535,167.61 

  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二

期) 
 367,200.00   350,600.00  7,924.63 332,667.61  

  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项

目 
 237,510.00   202,500.00  

 
 202,500.00  

2 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项目  117,850.00   117,850.00  
 

 117,850.00  

3 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   65,650.00    59,650.00  
 

  59,650.00  

4 技术中心建设二期项目  280,400.00   269,400.00  39,658.42   189,177.85 

合计 1,068,610.00 1,000,000.00 47,583.05 901,845.46 

2、项目进度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自主品牌乘用车研发项目、自主品牌商用车投资

项目和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总成项目总体进度已完成100%，其余各项目尚处

于在建状态。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无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无对外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背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

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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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132,363.28 万元（包含 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

利息收入人民币 45,937.29万元）。 

 

具体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内容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988,271.45  

置换自筹资金总额   245,304.96  

2011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77,073.47  

2012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99,380.41  

2013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70,558.09 

2014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61,945.48 

2015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7,583.0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901,845.46  

利息收入（2011 年、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 
45,937.29  

资金余额   132,363.28   

 

七、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2015年12月11日，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公司已聘请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担任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负责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保荐工作及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鉴于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

尚未使用完毕，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已确定为国泰君安证券，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

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据

此，公司终止与原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2010年非公开发行保荐

协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未完成的对公司2010年非公开发行的持续督导

工作由国泰君安证券承继。国泰君安证券已委派保荐代表人张超先生、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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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女士共同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详见公司2016年4月2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通过列席重要会议、资料审阅、沟通访谈、现场

核查等多种方式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

重点核查。根据核查的结果，国泰君安证券认为： 

上汽集团201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在2015年度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

制度等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http://www.sse.com.cn/

